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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Ⅲ. 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

2,

土地開發是以建設公司為代表的建築相關行業
的主要業務。在開發過程中，當業主的建設公
司必須整合建築師、代書、代銷、營造、仲
介…等協力夥伴所提供的專業服務，共同完成
從購地、請照、銷售、施工到交屋等一貫的土
地開發作業。

藉由經營土地開發，建設公司得以永續經營；
而建築師、代書...等專業行業則得以與業主合
作，取得業務，確保業績。

在這項匯集建築相關行業協同作業的流程中，
尤其以購地階段，更是土地開發的核心作業。
所謂買對地就贏一半，因為土地條件與購地成
本是未來推案成敗的關鍵。



【土地開發購地階段作業流程 & 講座系列課程彙整表】【土地開發作業流程表】 3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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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Ⅲ. 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土地先搶先贏

由於國內土地資源有限，加上競爭者眾，因此，
在這先搶先贏的購地階段，一般建設公司常將
部份工作委由

⚫ 仲介
⚫ 代書
⚫ 代銷
⚫ 建築師

等土地開發專業團隊代為處理。

善用協力夥伴的專業分工，得以縮短作業時間
並確保作業精準度，公司再予整合並評估，以
搶得購地先機，提高購地決策（這塊地要買嗎？
要出價多少？）的效益。

引 言

→提供土地資料、議價
→查地政、簽約
→抓產品、訂售價
→查法規、排厝間、算坪數

4,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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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Ⅲ. 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 因此，參與購地階段作業的建築師、代書、代銷與
仲介等開發團隊夥伴
⚫ 應洞悉業主購地作業流程與決策模式，
⚫ 並於此階段的協同作業中，展現專業價值，
⚫ 高效率的與業主充分協調配合，專業分工

協助業主作正確決策，成為得力的事業夥伴，以取
得購地後請照、銷售或登記…等後續相關作業，充
實業務來源。

至於當業主的建設公司，則應建構適用於公司的土
地開發作業SOP。藉由健全的制度與縝密的作業，
⚫ 除能有效執行公司自行處理的部分作業外，
⚫ 並能精確整合開發團隊專業分工的委外作業。

發揮總體戰力，以縮短作業時間與確保作業精準度；
並充分利用土地最佳效益，得以兼具購地與推案競
爭力的價位搶得優質建地，奠定推案成功的基礎。

5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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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Ⅲ. 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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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即摘要解析土地開發於購地階段的各項實務
作業，當業主的建設公司與各協力夥伴的合作關
係。彼此如何專業分工？業主如何整合？

⚫ 並提供隨手可得的網路資源，藉以快速搜尋下
載，使用現行法規、即時的地政、市調…等相
關資料。 →最方便、最即時、最正確

⚫ 且引薦導入電腦作業，得以因應購地條件變化
或適用法規更迭，隨時配合調整作業內容與相
關數據。同時善用excel運算功能與雲端表，同
步回應相關應變數據。 →又快、又強、又準

期使團隊成員各司其職，提高整體工作效益，共
創購地佳績，共享開發成就！

81,

89,

86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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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Ⅲ. 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

8,

土地開發於購地階段的作業，主要從篩選土地
資料，經四項調查，到產品定位、規劃配置與
評估，最後議價完成土地簽約、移轉過戶…等
作業。

這項購地階段的一貫作業，依其流程，概可歸
納為下列四個階段：
⚫ 篩選階段 →初步篩選
⚫ 調查階段 →四項後續調查
⚫ 評估階段 →產品定位、規劃配置、效評
⚫ 簽約階段 →議價把關、簽約過戶

參與作業的建築師、代書、代銷與仲介…等建
築從業者，於此階段的專業分工與業主的整合
作業，摘要說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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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一)自身條件 篩選階段：初步篩選適合開發條件的土地資料

針對土地資料，建設公司應於接圖（尤其是仲人提供的
地籍圖）時，同時先行解讀地籍圖，並依公司基本購地
需求，就下列土地條件先行篩選：

⚫ 區位：基地座落（縣市鄉鎮、及其區位）是否符合公
司投資區位的要求？

一般大都會區精華地段的土地，市場接受度高，但也
因而地價相對較高，公司自會先評估是否列為投資首
選。反之，區位較偏的土地，則因地價低而適合推一
般價位的案場。

⚫ 坵形：基地方正、臨街面較寬者易於配置，接受度高。
反之，坵形太過於狹長（尤其是窄邊單面臨路）或零
碎曲折，則因不利排厝間或推案去化阻力相對較大，
不僅影響地價，也影響購地意願。甚至坵型若受限法
規而不得單獨開發時，則將被剔除。

9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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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一)自身條件

10,

(一)初步篩選：初步篩選適合開發條件的土地資料

⚫ 面積：每家公司多有其慣推的案場規模，標的面積是
否符合公司的規模標準？

⚫ 分區：以一般建設公司主推住宅產品而言，所需土地
的使用分區，傳統上多以住宅區、商業區(都市土地)
或甲種建築用地(非都市土地)為主。

但因現今土地使用分區大多細分，除傳統的住宅區、
商業區細分為住一~住○、商一~商○外，也常見其
他分區（如：○○專用區）。不僅分區種類多樣化，
而且都各有其專屬的使用規定。
因此需進一步於後續的法規調查中，確認有何樓層數、
高度…等限制建築形式的規定？並釐清其用途管制的
建築類型，得否據以規劃公司定位的產品？

※註：
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須依
【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
分資產處理準則】規定，
於「公開資訊觀測站」公
告其買賣土地(地段地號、
面積、單價、總價…等)資
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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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一)自身條件

11,

(一)初步篩選：初步篩選適合開發條件的土地資料

⚫ 建築線：建築法規(【建築法§42】、【建築技術規則
§2】)規定建築基地應連接建築線，並據以申請建築。
因此應由地籍圖初步研判該地是否臨接建築線？

明顯未臨接建築線者，得：
⚫ 經鄰地以通路連結得指定建築線的道路 或
⚫ 併入臨建築線的鄰地一併開發
方式開發，否則將因請照時無法指定建築線而被淘汰。

至於地籍圖上的地界線複雜，不易當場由圖面研判何
者為建築線者，則應於後續調查階段再進一步確認。


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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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,
【產權摘要圖】 【產權摘要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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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二)周遭環境 篩選階段：初步篩選適合業主開發條件的土地資料：：

⚫ 鄰避設施：一般土地開發所忌諱的鄰避設施，目
標大者（如：風水區、變電所…等），平日即有
耳聞或由都市計畫圖即可查知，自當避免。至於
隱身於巷弄間的小目標（如：加油站、廟堂、特
種行業…等），則於後續看現場時，再行勘查確
認篩選。 ←大環境

⚫ 購屋忌諱：從都市計畫圖（或地籍圖）即可研判
的路沖，或後續看現場時可查知的巷道沖、厝角、
壁刀…等購屋忌諱，依其情節輕重程度，輕則影
響地價，重則影響購地意願。 ←小環境

13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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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三)分工-仲人

14,

篩選階段：先行篩選符合業主購地的基本土地條件的標的

上述各項土地條件篩選的標準，因業主而異。因此，仲人
應先行處理手中的地籍圖並看現場，以確認標的狀況。再
配合業主選地標準，提供適合的標的，以提高送件良率。

1. 地籍圖：先確定手中的地籍圖堪用：

 原件或影印：除地政所核發的第一手原圖確定堪用外，
針對經影印或傳真的地籍圖，應核對該圖是否堪用，
必要時自行上網列印。

核對該圖是否齊全：檢視完整的地籍圖應有的構件是
否齊全，字體是否清晰可辨、申請地號地界能否閉鎖？

核對時間：出圖的時間若距離太久，須上網核對地籍
內容是否一致，必要時應重新申請。

比例：核對比例尺(由量測圖面的道路寬度)核對該圖
的比例是否正確。



1.地段地號

3.比例尺

2.指北針

研判建築線

4.地界線閉
鎖

※註：
堪用的地籍圖：地段、地號、比例尺、指北針...等為籍圖的基本構件，加
上地界線閉鎖、比例正確等條件，是堪用的地籍圖的要件。

研判建築線：除了因土地未經重劃或區段徵收，而可能建築線不明確外；
未經重測或未申請道路分割的土地也常有此類問題。

15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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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篩選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三)分工-仲人

16,2

(一)初步篩選：先行篩選符合業主購地的基本土地條件的標的 1. 地籍圖：

2. 解讀地籍圖：解讀地籍圖的坵形與鄰地狀況，必要時
進一步處理與鄰地的關係：

坵形：基地方正、臨街面較寬者，較利於規劃配置，
為業主首選。反之，坵形過於狹長(尤其窄邊單面臨
路)，或面積太小、面寬較窄的標的，仲人須於進一
步查法規，有無開發規模(以面積、面寬為主)的限制，
同時配合看現場，進一步核對併同鄰地開發的必要與
可能性。

特殊鄰地：從地籍圖解讀鄰地，若鄰地為
⚫ 符合畸零地規定的未建空地， 或為
⚫ 未臨接建築線的裡地(袋地)，
而基地為其毗鄰的唯一未建地者，則應於看現場時釐
清鄰地得否適用畸零地的除外條款，並進一步研判併
購 (小型鄰地)或交換地(大型鄰地) 的必要與可行性。
以免被迫須留設保留地或需經調處始得請照，進而影
響購地意願與地價。

20,

20,



17,



18,



19,



20,3



※註：
各縣市畸零地法規中有關"地界
曲折"的規定摘要整理如下：
一、通案規定：一般定義為：
1. 基地界線曲折不齊，該曲折
部分無法配置建築物者。

2. 基地界線與建築線斜交之角
度<60°或>120°者。

3.基地為三角形者。
各縣市中除南、高兩市刪此規
定外，中市無第3點規定。此外
都有如下特例、除外規定。

二、特例規定：下列條件的基地
得非屬畸零地：

1. 達最小寬度及深度者(桃、中、
嘉) 

2. 地界線整齊，寬度達最小寬
度，深度≧11M。(北)

3. 基地>1,000㎡而不影響鄰地
建築使用者。(北)

三、除外條款：下列基地周圍條
件得除外：

1. 鄰接地為道路、水溝、軍事
設施或公共設施用地者。

2. 鄰接土地業已建築完成，無
法合併建築使用者。

3. 因地形上之障礙，無法合併
使用者。

4. 因都市計畫街廓之限制或經
完成市地重劃者。(北)

高
市
畸
零
地
示
意
圖
畸
零
地
圖
利

8M計劃道路

15M計劃道路

1
0

Ｍ
計
劃
道
路

基

地

保
留
地

保留地

保留地已建

未
建
鄰
地

＞120°

畸零地vs.保留地示意圖

8~14M

21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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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

22,

調查階段：再經看現場、查地政、跑市調與查法
規四項調查作業，精選值得繼續評估作業的標的。

本階段作業主要針對經初步篩選留下可能適合公
司開發的標的，進行下列後續調查作業。以確定

⚫得立即開發→現地條件、產權狀況與適用法規
(開發管制)，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。

⚫適合開發→推案時機、區位環境與適用法規
(用途管制) ，適合規劃公司定位的產品。

並詳查其他攸關土地開發的事項。進一步確定標
的符合公司開發的需求，以便進行後續的規劃與
評估作業。

→這塊地要買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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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 現 地 勘 查 調查階段：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且適合公司開發

1.現地勘查：會同仲人勘查基地現地條件與周遭
環境，進一步釐清下列影響購地意願的土地現
況，並評估是否值得繼續後續作業或應予淘汰：

⚫ 臨路狀況：基地臨接（尤其是主要出入）的
道路
⚫ 種類：計畫道路、私設道路、現有巷道…
⚫ 產權歸屬：是否已（全）開闢？已（全）

徵收？ 有無路權問題？得如何解決？

⚫ 地上物：基地有何地上/下物？是否被佔用？
如何排除？有何補償費？

23,



24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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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調查階段：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且適合公司開發。1.現地勘查：

⚫ 自然因素：有無影響開發的地形、地貌因素
(如：地塹、低窪、池塘...等) ？如何克服？額
外成本為何？

⚫ 周遭環境：有何影響開發的因素？如：
⚫ 購屋忌諱：路含巷道、私設道路、車道沖、厝角、壁

刀…等
⚫ 負面觀瞻：鄰房違建、凌亂建築背面…等
⚫ 特殊鄰居：特種行業、加油站、葬儀社、變

電所…等、
⚫ 鄰避設施：廟堂、風水區、電塔、高壓線…等
⚫ 正面因素：公園、山海湖河…等能為基地加分

的人文建設或自然景觀

其對售價、配置，甚而購地意願的影響。

1. 現地勘查

26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 現地勘查

1/3 27,

調查階段：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且適合公司開發。1.現地勘查：

⚫ 特殊現況：尤其針對未經重劃或區段徵收…等地
政作業地區，常見下列三種現況的土地，須進一
步於後續地政、法規調查時，詳核有無禁限建、
附帶條件...等開發管制的規定。

⚫ 老舊部落
→是否須都更？→能否整合？→對開發時程的影響？

土地若位於老舊社區內，需進一步查核是否已被
劃入都市更新範圍，而被規定需以都市更新的方
式開發。
若此，除非基地條件符合開發規定，得以單獨作
業，否則需配合鄰地作業，受制於人。加上國內
目前都更實務上阻力大，開發不易。除原已在此
插旗的養地者外，一般都缺乏購地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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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 現地勘查

29,

調查階段：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且適合公司開發。1.現地勘查●特殊現況：

⚫ 現有廠房
→有何開發管制？→地政作業或整體開發？→能否立即開發？

土地現況若尚有廠房，尤其計畫道路未闢或道路現況
與都市計畫圖不符者，則需進一步於法規調查中，查
詢基地是否位於經都市計畫變更，而提高利用率的變
更都市計畫範圍內？有何開發限制？

這類提高利用率的土地，常被規定須經市地重劃或
區段徵收等地政作業，或需以（整體規劃）方式開
發。

若此，不僅在完成該先決條件的規定前不得開發
（即禁、限建），而且土地面積未來也將因該等作
業而縮水，且於地政作業期間還不得處分土地。不
僅影響地主權益，也影響業主購地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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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 現地勘查

※註：
社區型公共設施：係指在
細部計畫時才劃定，如：
公兒、停車場…等小型的公
設用地。對比學校、體育
場...等，則為於主要計畫劃
定的大型公設用地。

31,

調查階段：確認標的得立即開發且適合公司開發。1.現地勘查●特殊現況：

⚫社區型公設未闢
→附帶條件？→捐地捐款？→增加成本影響時程？

若與基地同一街廓或鄰近基地的社區型（公兒、停車場用
地…等）公共設施(註)尚未闢建，則需進一步查核有何開發的
附帶條件。

此類土地因範圍較小，而不被要求須經市地重劃等地政作業，
但常被規定開發的附帶條件，如：開闢興建完成規定的公共
設施，並無償捐獻給政府後，其餘土地始得開發。

若此，則尚需配合鄰地開發，或尚需併同該公設地，完成附
帶條件的規定後才能申請建照。不僅增加開發成本，也影響
購地意願。

此三類常見於未經重劃區或區段徵收作業的土地，有的可由都市
計畫（或地籍）圖研判，有的則須於現地勘查時，配合比對都市
計畫圖始得略知一二。

故須由後續地政作業、法規…等調查，進一步確定有何影響開發
的禁限建、附帶條件…等開發管制的規定。



捐
停
車
場

32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 地政調查-地籍圖

33,

經前述看現場的細項作業，進一步確定基地現況條件適
合且符合公司開發的要求後，再進行後續的產權、地政
與法規調查作業。

2.地政調查：即針對地籍圖、土地登記謄本等土地基本
資料及地政作業的調查。以釐清基地的建築線、產權
與地政作業因素，及該等因素對購地意願的影響。

-1.地籍圖-建築線覆核：針對於篩選階段時不易研判建
築線的地籍圖，藉由
⚫ 擴大地籍圖範圍由道路截角協助研判，或
⚫ 量測地籍圖的路寬推斷，或
⚫ 申請相關地號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，必要時
⚫ 甚至可申請建築線指示圖

以釐清土地的建築線，得否請照？是否形成畸零地？
是否須配合留設保留地？藉以確認土地規畫的範圍
與基地的面積。

15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地政調查：釐清基地的地籍圖、登記謄本與地政作業。

-2.登記謄本(產權)調查：一般說來仲人都僅先提供地籍圖。

經現地勘查釐清上述基地現況、建築線情形後，針

對有意購買的土地，業主會進一步解讀土地或含建物登

記謄本，瞭解其產權狀況，必要時委由代書協助，

並請仲人配合處理。

仲人則應先行解讀謄本，必要時申請：

⚫ 異動索引：釐清標的在現今地主名下的登記事項，

是否有頻繁的借貸甚至查封...等財務狀況？

⚫ 參考資訊：標的有何地政以外的重要參考資訊？

並應釐清有何下列可能影響業主購地意願的問題，

先與地主釐清相關細節，並備妥處理方案，適時告

買方。以減輕業主購地阻力，並減少日後因此等因

素而生變，徒作虛工的可能。

2. 地政調查-登記謄本

34,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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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 地政調查-登記謄本

36,

2.地政調查：釐清基地的地籍圖、登記謄本與地政作業。-2.登記謄本調查

(1)基本資料：土地登記謄本的
⚫ 標示部中地段地號、地目、面積…等，
⚫ 所有權部中所有權人…等，
⚫ 他項權利部中權利種類、內容…等

該宗土地的基本資料，針對公司有意開發的標
的製作「產權摘要圖、表」，核對與仲人提供
者是否吻合，並處理相關疑點。

(2)特殊狀況：謄本中常見
①影響產權移轉的因素：
⚫ 登記於標示部「其他登記事項」的限制登記、

三七五租約
⚫ 登記於所有權部「其他登記事項」的限制登記、

訴訟註記
⚫ 登記於他項權利部的他項權利。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 地政調查-登記謄本

37,

2.地政調查：釐清基地的地籍圖、登記謄本與地政作業。-2.登記謄本調查

②優先承購權：有無買賣雙方除外的他方，得依法
主張的下列「優先承購權」：
⚫ 三七五租約：承租人有優先承購權

→【三七五租約條例§15】
⚫ 共有產權：他共有人有優先承購權

→【土地法§34-1】
⚫ 房地產權分離：房地所有權人互有優先承購權

→【土地法§104】
⚫ 祭祀公業土地：①地上權、典權人②承租人③

他共有人④占有人等依序有優先承購權
→【祭祀公業條例§52】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地政調查：釐清基地的地籍圖、登記謄本與地政作業。-2.登記謄本調查

③移轉限制處理：常見與產權移轉有關的「未登記」
事項，主要有：
⚫ "暗的"他項權利：民間常以「切結書」等方式取

代設定他項權利，若有糾紛時，常因訴訟影響善
意第三者的權益。

⚫ "暗的"債務：抵押權除設定於他項權利部的金額
外，借方若另行以「切結書」等方式額外借款，
常被要求他日處分時須一併償還始得塗銷，將影
響善意第三者的權益。

產權清楚是業主購地的首要考量，也是仲介土地最
基本的要件，更是考驗仲人專業素養與人際關係的
專業價值。至於這個階段，業主所倚重的代書，更
是負責產權清楚的把關者，自然需協助業主確保產
權能順利清楚的移轉，以減輕業主購地阻力，並減
少日後因此等因素而生變，徒作虛工的可能。

2. 地政調查-登記謄本

38,



暗
的
債
務

※ “暗的”他項權利：
⚫由於國人「有土斯有財」的觀念，對土地的處分一向較為保守。一般人持有的不動產
（尤其是土地），除非不得已（如：貸款）而設定抵押權外，都不輕易讓人設定他項
權利。必要時多以「切結書」的方式來處理。

⚫日後若有糾紛時，也多不會回歸設定他項權利，反而多因訴訟落到以「限制登記」的
方式來善後。

⚫此類未登記於他項權利部，但卻影響日後買手（善意的第三者）權利的設定，稱之為
“暗的”他項權利。

※ “暗的”債務 ：
⚫他項權利中的抵押權，除了可由「土地登記謄本」直接查知的債務（俗稱“明的”債
務）之外，有時借方會進一步申辦「信用借款」或類似的無擔保融資等額外借款。

⚫而借方或貸方（有時為設定抵押的同一金融機構）往往會因為這宗標的物（可能是一
筆地，也可能連同其他地號或建號共同擔保）的市值，超過可借的金額，而同意借貸，
但又居於某種理由（如：抵押金額已達此宗標的物鑑價金額的上限），不便再以此設
定後續順位（即俗稱“二胎”）。但為求保障其債權，因此轉而要求地主於此額外借
款的合約中，載明地主於出售此宗標的物時，須同時一併清償此額外借款，否則不予
清償證明等類似約定。

⚫由於此部分不會登記於「他項權利部」中，所以稱之為“暗的”債務。

⚫若債務人違約時，此部分的債權人得透過法院裁決「限制登記」，則會登記於所有權
部的「其他登記事項」欄中。但也有可能按兵不動，等待適當時機（如過戶中），再
出面主張其債權。

39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 地政調查-地政作業

40,

2.地政調查：釐清基地的地籍圖、登記謄本與地政作業。-2.登記謄本調查

-3.地政作業：查詢基地與市地重劃、徵收或區
段徵收等地政作業的關係。

若已完成該等地政作業，則免本項作業。

位於未經重劃或區段徵收等地政作業地區的土
地，則需確認基地沒被納入規定須以此等地政
作業方式開發的範圍內，或被規定需先完成捐
地、捐款…等附帶條件後始得開發。以確保能
⚫ 如期開發→無禁限建規定，得立即請照
⚫ 如數開發→無須重劃或區段徵收，面積不縮水。

上述地政調查屬代書的專業領域，業主多委由代
書協助處理，以確認產權清楚，得順利乾淨的完
成土地交易。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地政作業對土開的影響：
⚫ 面積：

全沒←徵收
縮水←重劃(抵費地≦45%) 、

←區段徵收(抵價地＝ 40~50%  )

⚫ 禁止處分+禁建：≦1.5年

2. 地政調查-地政作業

41,3

一般作業階段：
⚫ 上地政局網站→查詢地政作業
⚫ 上都發局網站→查都計書-事業財務計畫

簽約前把關階段：
⚫ 親訪地政局主辦，面詢地用單位主辦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宏觀的土地開發流程圖

42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3. 市場調查

43,

3.市場調查：協同代銷作業，善用其市場靈敏度，
分析基地條件、區位環境與市場動態，並調查與
基地同時段、同地段、條件類同的已推個案，於
市場上的反應，並比較其與基地條件的差異，作
為基地產品定位與價位擬議的參考。

⚫ 產品定位：藉由市場調查，並綜合下列影響產品
定位的因素：
⚫ 法規許可：用途、強度管制、他項規定
⚫ 市場動態：景氣塑造市場走向
⚫ 基地條件：大環境→小環境→基地本身
⚫ 公司理念：慣推產品、自我定位

據以擬定基地的產品定位（抓產品），作為規畫
配置（排厝間）的依據。

40,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3. 市場調查

44,

3.市場調查：

⚫ 價位擬議：藉由市場調查，研判同類產品的行情
價。並考量參考個案的成交價與本基地
⚫ 基地條件：地段、 環境…等條件的比較
⚫ 產品定位：樓層、構造、建材設備、等級…等

定位的差異
⚫ 推案時機：不同時段市場的行情價變化
⚫ 未來市場走勢：價量趨勢 …等
據以擬定本基地未來推案時，各類產品市場上
可接受合理的對應價位訂售價，作為投資效益評估
算毛利、出地價的依據。

市場調查不僅影響購地可行性，更奠定未來推案順
銷的基礎，這是由代銷業為業主打開面對市場的窗
口。因此，代銷業須發揮市場的靈敏度，以掌握市
場趨勢、創造產品附加價值，提高業主購地推案的
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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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 法規調查 4.法規調查：借重建築師的專業，先確認基地適用
的法規，再依基地的：

⚫ 分區：基地屬該都市計畫區(或非都)的

⚫ 住○、商○、○○專用區…等可建地的分區

⚫ 道路、公園…等公設用地

⚫ 土地條件：有無下列依適用法規，得以放寬或
獎勵容積的特殊條件，甚或開發限制的規定：
⚫ 面積：大面積獎勵vs.開發規模限制…等
⚫ 臨路狀況：園道獎勵vs.臨路狀況規定…等
⚫ 特殊鄰地：臨接或道路對側為永久性空地

詳查該等法規針對①土地(開發管制)與②建築(使
用設計)的規定，以釐清其對本案開發，進而對業
主購地意願與出價的影響。

46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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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“
日
誌
”
)。
方
便
業
界
藉
此
部
落
格
，

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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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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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之
用
。
其
中

:
⚫
第
七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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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部
落
格
第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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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講

"的
第
三
部
分
彙
整
北
、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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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桃
、
竹
、
中
、
南
與
高
七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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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的
獎

勵
( 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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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都
更

)及
容
移
法
規
，
各
別
整
理
成
共
二
十
餘
張
摘
要
表
，
供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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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
中
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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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都
頒
定
的
土
開
相
關
法
規
，
筆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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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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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
查
法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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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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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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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

法
規
外
，
並
於
第
三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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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列
北
、
新
北
、
桃
、
中
、
南
與
高
六
都
自
訂
的
法
規
的
上
網
查
詢
網
址
與
要
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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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,

※註：本書籤為筆者彙整北、新北兩市自訂與土地開發有關的

市定法規。方便使用者自行上網查詢。

其餘桃、中、南與高四都可由筆者“土開專業部落格”

第19單元“上網查法規”，於第三部分所彙整的查詢要

徑表。自行上網，從入口網站，依表列查詢要徑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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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法規調查：針對①土地(開發限制)與②建築(使用管制)兩大項目：

①針對土地：即限制基地的開發。須先經法規調查，
確認基地不受下列因素影響，得立即開發(可立即
請照)？主要規定有

⚫開發管制：除少數為「養地」而購入禁限建規定
的土地外，業界多以得立即開發請照為購地先決
條件。因此應查核基地適用法規(都計書「事業
及財務計畫」)規定：

⚫ 開發方式：規定以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…等地
政作業或都市更新(重建)方式開發 →禁建。

⚫ 公設用地取得方式：規定公共設施用地以捐地、
整體開發(規劃)…或捐款等附帶條件方式取得
→限建。

4.法規調查-土地

49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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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法規調查：針對①土地(開發限制) ：●開發許可

⚫ 使用限制：若無上述規定，原則上得開發。但
仍需符合：

⚫ 臨路狀況：在地【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】有關臨
接建築線、現有巷道的規定。

⚫ 基地、鄰地：在地【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】有
關畸零地的規定。

⚫ 面積、面寬：都計書中有關開發規模(最小面積、
臨路狀況)的規定。

等使用限制的規定，以確認基地得否

➢ 立即開發vs.禁限建、附帶條件...等開發管制？

➢ 單獨開發vs.需先處理鄰地後始得開發？

➢ 完整開發vs.留設保留地或退縮建築？

4.法規調查-土地

51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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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 法規調查：針對①土地(開發限制) 

②針對建築：針對實質的建築行為，法規主要針對用途管制與
強度管制為何？對購地意願與出價的競爭力的影響為何？

⚫ 用途管制：土地開發法規針對各類使用分區，於建築使用
時都有其各自適用的下列用途管制。同樣需先經法規調查，
確認該規定所限制的建築用途範圍，符合公司產品定位的
需求：

⚫如何規定：將各種建築用途歸類分組，編定用途組別，
並詳列各組使用項目與細目。

⚫規定如何：以正面、負面與附條件列舉方式，詳列各種
分區得、不得或始得為何種（那一組或那幾組）用途使
用的項目。

基地適用法規的用途管制所規定的建築用途類別，是否符合
公司產品定位的需求（如：可否供住宅使用，或有何附帶條
件…等）是公司購地意願的基本考量，也是仲人仲介土地應
事先作的功課，以免業主購入不符其開發需求的土地，事後
回頭究責。

4.法規調查-建築

52,

第五講.pptx#23. 規範建築-用途管制


(正面)

(負面)

(附條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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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註：
【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】將各類可建地的
分區的用途管制彙整為「……有關使用規定一覽表」。
再於轄區內各都市計畫區書圖的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
點」中，以此表規定的組別與細項為基礎，增刪減某些
項目，作為該區的用途管制規定。
如本表【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 (北)段都計案】中
⚫商業區(供商業購物中心使用)的用途管制=商三-住宅。
⚫娛樂區(供遊樂購物中心使用)的用途管制=商四-住宅。

54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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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,※註：

用途管制：規定土地供建築使用時的建物用途類型。

除在地【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】的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」規定外，

一般都市計畫書的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」也都有異於前者的

專屬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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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 法規調查：針對①土地(開發限制) ②針對建築：

⚫ 強度管制：適用法規針對各類使用分區的土地，於建築
使用時，管制其土地的利用率（一坪/塊地可蓋幾坪屋？）
即"這塊地能利用到甚麼程度？"主要管制工具有：

⚫建蔽率："建築面積"占基地面積的比率 →能蓋多滿％ ？

⚫容積率：基地內建築物的"容積總樓地板面積"與基地
面積之比 →一坪地能蓋多少？幾坪房子？

⚫特例規定：為控管容積，法規除「基準容積率」的通
案規定外，有時會針對指定的土地得調升(如臨園道)或
應調降(如窄面寬)其容積率，或給予獎勵容積，甚或規
定得否適用開放空間獎勵或容積移轉…等影響土地利用
強度的規定。

基地適用法規的強度管制，主要規範

一塊地可蓋幾坪屋=基準FA+免計FA+獎勵FA+增移FA

這是基地可建強度(類同俗稱"土地坪效")的依據，決定地
價的主要關鍵之一。

4.法規調查-建築

57,

第五講.pptx#23. 規範建築-用途管制


桃
八
德
擴
大
都
計
區
+
區
段
徵
收

都市計畫書必讀的章節

※註 : 基準容積率主要依基地所屬的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(說明)
書的"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"的下列規定：
⚫ 該土地所屬的分區(住○/商○/○專用區…) →通案規定
⚫ 指定條件(臨園道、大面積…)土地 →特例規定

基準容積率→通案規定

容積獎勵→特例規定

58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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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,※註 : 【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】除
針對各種住宅區的容積率予通案規定外，
並針對特殊條件的土地予特例規定：
⚫ 臨≧30M路對側為河川

→容積得提高
⚫ 臨路面寬≦16M的住宅區

→住○-1,2容積降依住○
因此，查詢土地適用法規時，除一般通案
規定外，更需確認以基地條件得否適用那
些特例規定。

⚫ 基準容積率→通案規定

⚫ 容積調整→特例規定

⚫ 容積調整→特例規定

⚫ 容積率依都計書規定

※註 :新北市則回歸由各都市計劃案，於都計書中的「土
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」訂定該計畫區的專屬規定。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4. 法規調查

60,

4.法規調查：針對①土地(開發限制) ②建築(使用設計)

法規調查確認適用法規對土地與建築的規定，與對業主：

⚫ 購地意願的影響： →這塊地要買嗎？

⚫有無開發管制規定（得、不得、始得開發）
⚫用途管制是否符合公司產品定位的需求？得據以規劃

公司定位的產品？

⚫ 出價競爭力的影響： →要出價多少？

⚫基地所屬的分區的基準容積率多少？有何得調升或應
調降的特例規定？基地條件適用否？

⚫有何容積獎勵、容積移轉…等允增面積規定？基地的
條件得適用否？

⚫有何總量累計上限的規定？基地適用的項目與%為何？

建築師自當掌握適用法規，確保業主決策正確，購得
符合其需求的優質建地。並發揮土地的最大效益，創
造業主購地的競爭力與未來推案價位的優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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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查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小 結

61,

上述各項調查作業確認標的符合公司開發的需求，是業
主決定“這塊地要買嗎？”的先決條件。於此購地階段，
經由詳查上述各項調查作業，以確定：

⚫ 產權能順利、清楚的移轉 →產權調查 →代書
⚫ 得規劃公司定位的產品 →市場調查 →代銷

→法規調查 →建築師
⚫ 能依公司開發的進度推案 →地政調查 →代書

→法規調查 →建築師

而代書、代銷、建築師…等建築業者在此階段作業中所
提供的專業服務，不僅是業主賴以決定購地的關鍵，影
響其購地意願，更直接影響其後續出地價的競爭力。

因此，團隊成員應展現專業價值，配合業主作業流程。
而業主自應建構完整的土地開發作業制度，高效率的整
合開發團隊的專業分工，發揮總體戰力，才能爭取購地
時效，確保決策正確！

5/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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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引 言

62,

評估階段：評估購地可行性與出價依據

經調查階段確定標的符合公司開發需求後，由

建築師依業主要求的產品定位菜單進行規劃配置
作業，據以
⚫ 檢討配置圖 ←排厝間
⚫ 求得本案售坪、建坪 ←算坪數

供業主據以進行投資效益評估作業
⚫ 評估本案開發的毛利 ←算毛利
⚫ 依公司要求的獲利反算地價 ←出地價

做為出價的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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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規劃配置：依基地適用法規與產品定位排厝
間、算坪數，供業主檢討圖面及投資效益評
估之用。

⚫排厝間：建築師依基地適用法規、土地條件
與業主要求的產品定位，繪製配置圖。業主則
配合一起study，調整圖面。

使得經規畫後的產品除符合菜單需求外，也要
達到理想配置應有的環境配合、用途區隔、結
構系統…等要件，並力求貼近市場的需求。

繪製配置圖(建築師)vs.檢討圖面(業主)

1. 規劃配置

63,



大
1
3-
銷
售
面
積
表
vs
菜
單

p.33,156

64,



65,【理想的規劃配置原則】



配
置
-
九
宮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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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註：一般大樓地下室的停車效坪(Pa) ，因地下室面積、長寬、層數、結構系
統…而異。一般≒12~20坪/部。
本案①柱距配合停車位寬度且②進深≧36M，得設計跑道式停車，停車
效益高。停車效坪=12.29坪/部。

※註：結構系統--梁柱配置除配合標準層格局外，須兼顧下列需求：

⚫ 結構安全：柱列工整、柱距勻稱，為較佳結構行為的基本梁柱架構。

⚫ 造價經濟：棋盤狀結構系統相對抗震，減少鋼筋用量，造價相對降低。

⚫ 易於施工：梁柱尺寸統一、鋼筋型號簡單，方便備料與施工。

⚫ 方便停車：柱距配合停車位，進深36米得規劃跑道式車道，停車效益高。

結構系統直接影響建物格局與物理環境，也是停車、施工與造價的關鍵。

66,【柱樑(結構系統)配置原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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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規劃配置：依基地適用法規與產品定位排厝間、算坪數，供業主檢討
圖面及投資效益評估之用。

⚫算坪數：建築師者依基地適用法規與配置圖
算出本案的可售面積與成本建坪，供業主評估
購地的可行性，並作為出地價的依據。

除基地的基準、免計等允建面積外，也要善用
獎勵與增移允增面積，以充分發揮基地的最大
利用強度，創造業主出價的競爭力。
可售面積 算毛利

成本建坪 出地價

1. 規劃配置

算坪數(建築師) vs.投資效益評估(業主)

67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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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1. 規劃配置

68,

《
最
大
可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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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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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積
、
成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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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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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彙
整
表

-全
》

前述適用法規與土地條件，是適用法規的強度管制規定。依此求得投
資效益評估作業所須的可售面積與成本建坪。整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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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,

87
＋

＝陽台

※註：法規面積→建照面積

本書籤為【最大可建面積
與可售面積、成本建坪及
可建強度關係彙整表】的
第一部分。

說明允建、允增法規面積
轉化為各層樓地板面積，
再彙整為建照的總(=主體
建築+烏塗+地下是)樓地
板面積與陽台面積。



地下室面積
＝ 地下車位總面積

+地下室計入公設面積

70,《最大可建面積與可售面積、成本建坪及可建強度關係彙整表-2》

※註：建照面積→可售面積

本書籤為【最大可建面積與可售
面積、成本建坪及可建強度關係
彙整表】的第二部分。

說明將地下室FA拆成計入停車位
FA(=停車位數)與計入公設FA(化
為公設比)。進而歸類為可售面積、
成本建坪



※註：
筆者針對北、新北、桃、竹、
中、南與高七都的獎勵(開空、
停獎(停用)與都更)、容移規定，
各別整理成摘要表，po在本
部落格第七講的附件。
本圖以新北為例，其餘六都
摘要表可上部落格截取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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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註：
筆者針對北、新北、
桃、中、南與高六都
的獎勵(開空、停獎與
都更)、容移規定，各
別整理成摘要表，po
在詳本部落格第七講
(如下圖)的附件，本
圖以北市為例，其餘
五都的摘要表可上部
落格截取參考。

72,



※註：以下四連圖是(法規)最大可建面積
彙整為(建照)總樓地板面積，轉為
(銷售)可售坪數，最後登記為(建
物所有權)權狀面積的流程示意圖。

73,
1



74,

經前述作業求得的①最大可建面積，於土地開發的後續各
階段，化為如下的各類面積：
→ ②請照時將歸納為建造執照中的「總樓地板面積、陽台

面積」。並將轉換為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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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,3

經前述作業求得的①最大可建面積，於土地開發的後續
各階段，化為如下的各類面積：
→ ②請照時將歸納為建造執照中的「總樓地板面積、

陽台面積」。並將轉換為
→ ③銷售階段時，房屋銷售說明書圖與合約中的「室

內、公設、陽台、騎樓...等」面積。



76,

4

經前述作業求得的①最大可建面積，於土地開發的後
續各階段，化為如下的各類面積：
→ ②請照時將歸納為建造執照中的「總樓地板面積、

陽台面積」。並將轉換為
→ ③銷售階段時，房屋銷售說明書圖與合約中的「室

內、公設、陽台、騎樓...等」面積。
→ ④完工保存登記時，登記為建物所有權權狀中

的「主建物、附屬建物、共同使用」面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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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 投資效益評估

77,

2.投資效益評估：本階段是購地階段的關鍵作業。
業主以公司投資效益評估的方式，估算本案開發
的毛利算毛利，再依公司要求的獲利反算出對應地
價，以評估購地可行性，向賣方出價出地價 。

⚫ 算毛利：依算坪數求出的可售面積、成本建坪，
與經市調後擬議的各類產品的價位，與公司預估
本案的營建造價（營建成本）、其他成本，先以
賣方的土地開價為土地成本，依公司評估毛利的
方式（一般分為相對於總成本、投資成本與總可
售三種）及籌資模式（是否申辦土建融資），由
下列公式算出本案的毛利與毛利率：

毛利＝收益(總可售金額)-成本(土地+營建+其他)

毛利率＝毛利÷總成本(、投資成本或總可售)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投資效益評估：

⚫ 出地價：再依公司要求（相對於總成本、投
資成本或總可售）的毛利率，由
土地成本＝收益(總可售金額)

-公司要求毛利-成本(營建+其他)

，反算出地價，做為向賣方出價的參考。

2. 投資效益評估

投資效益評估依其作業的精準度，蓋可分為概
估與精算兩種。分述如下：

78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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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2.投資效益評估-概估

79,

(一)概估(大樓案)：

坊間概估地價的方式，一般多只針對全案中以 "坪"計

價的部分(精算則為全案)。至於以"部" 計價的車位，則

暫且先被忽略(概因車位所佔的"地下室計入停車位總面

積"的成本，得以車位售價來cover，而暫不在評估範

圍)。公式如下：

地價=每售坪房價中的土地成本×土地坪效 其中：

⚫ 土地成本：每售坪房價中的土地成本

房價=營建單價+@每售坪(土地成本+其他成本+毛利)

研判市場上可接受的(一般以樓上層)房價，由每坪房

價中扣除毛利、營建與其他(以管銷為主)成本，剩下

的就是土地成本。

土地成本=房價-營建單價-@每售坪(其他成本+毛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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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一)概估(大樓案)：概估地價=每售坪房價中的土地成本×土地坪效 其中：

⚫ 土地坪效 (≒一坪地可賣幾坪屋，但不含停車位) ：

坊間常以基地的容積率乘"坪效係數(坊間常誤用1.6 )"，

有時會再納入基地可能有的獎勵面積，以概估其坪效。

公式如下：

坪效=容積率×坪效係數(常誤用1.6) ×有時再乘(1+獎勵率)

概估地價依毛利率相對於總成本、總可售而異，公式：

2.投資效益評估-概估

概估土地單價

≒﹝房價÷(1+毛利率)-造價-(房價×管銷%)﹞×坪效(毛利相對於總成本)

或≒﹝房價×(1-毛利率%-管銷%)-造價﹞×坪效(毛利相對於總可售)

ex：if 房價30w/p,造價10w/p,容積率300%,毛利率25%,坪效若套用坊間係數1.6。
則地價≒﹝30w÷(1+25%)-(30w×5%)-10w﹞×3×1.6=60w/p (相對總成本25%)

或≒﹝30w× (1-25%-5%)-10w﹞×3×1.6=52.8w/p (相對總可售25%)

90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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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,《最大可建面積與可售面積、成本建坪及可建強度關係彙整表-3: 可建強度(≒含車位的土地強度)速算概估表》



土地開發系列
講座

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二)精算：

由實際算出全案的總可售金額扣除毛利與營建、管銷費
用…等成本後，算出可承受的最高土地成本，進而求得
土地單價。

即精算需將基地實際規畫配置（排厝間、算坪數），求
出其「可售面積」、「成本建坪」後，再帶入售價、造
價與其他成本，依公司投效評估方式，反算出達到公司
要求毛利率的地價，並以此為出價參考。

收益(總可售金額)－成本(土地＋營建＋其他)＝毛利(毛利率)

∴可承受的土地成本=收益-(公司要求)毛利-營建成本-其他(管銷)費用。

地價=(土地成本-他項地款)÷(1+佣金%)÷(1+稅費%)÷土地面積

此項作業除因有無土、建融不同的籌資方式，分成相對於總
成本、投資成本兩種反算地價方式外，也有公司同時參考相
對於總可售的反算地價方式。說明如下：

2.投資效益評估-精算

82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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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估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(二)精算：

1.相對於總成本：本案公司不辦土、建融資。所有土地、
營建、管銷…等成本，都由業主全額支付。
土地成本

≒總可售÷(1+毛利率)-(營建+管銷)成本

2. 相對於投資成本：本案公司辦理土、建融資。部分土地、營
建成本由貸款單位代為支付，業主自身實際僅支付部分成本。
土地成本
≒ ﹝總可售－計息營建成本－管銷＋(毛利率×土融款)﹞÷（1+毛利率）

3. 相對於總可售：有些業者會同時參考相對於該案總可售金額，
來反算地價。此種反算模式又因有無土、建融，分成兩種不
同的計算式如下：
土地成本≒總可售×(1-毛利率)-營建成本-管銷

或≒﹝總可售×（1－毛利率）－計息營建成本－管銷﹞
÷（1+土融比例×貸款利率×計息年數）

2.投資效益評估-精算

83,



大樓案：

收益（總可售）－成本（土地+營建+其他）＝毛利（毛利率）

反算土地成本＝收益－(公司要求)毛利－營建成本－其他(管銷)費用。
84,



收益（總可售）－成本（土地+營建+其他）＝毛利（毛利率）

反算土地成本＝收益－(公司要求)毛利－營建成本－其他(管銷)費用。透天案：
85,



86,※註 : 1. 本表為從土地坪效進階評估地價的彙整表。可從《土地開發專業部落格 (47張書籤標註)》中點閱上雲端套用。
2. 填寫表一的基本資料及表二、表四部分自訂數據後，點"付費(推廣中免費)估算"完成登入後，再點"付費估算"啟動由系統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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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簽約階段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簽 約 階 段 簽約階段：簽約前的議價、把關作業及擬定契約書等簽
約過戶作業

於此購地最後的議價把關階段，仲人須折衝協調，拉近
買賣雙方條件的差距，以促成交易。業主除應應借重代
書專業，妥善處理後續簽約作業相關細節外，

⚫也應請代書、代銷、建築師…等專業夥伴再度覆核先前
各自經手的查產權、地政、市場、法規…等作業內容，
確保作業無誤。

⚫同時針對協力夥伴代為處理的委外作業，業主也要能自
行核對，做好最後把關的覆核作業。

⚫並應善用網路資源與導入電腦協助作業，以掌握相關細
節與進度。並得以因應購地條件的驟變、適用法規的更
迭，隨時配合調整作業內容與相關數據，藉由電腦作業，
即時同步提供應變數據，以提高作業效率，爭取購地時
效，並確保決策正確！

87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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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綜合上述購地階段作業說明，可知土地開發是土開
專業團隊的協同作業。其中：

⚫建設公司：以業主身分主導全程作業。因此除須
善用協力夥伴的專業服務外，本身也應建立適合
公司運作的制度與縝密的作業SOP，以有效執行
土地開發業務，確保公司永續經營。

⚫建築師：購地階段中最關鍵的專業夥伴。法規調
查有何開發管制？規劃配置是否發揮土地的最大
效益，都是是購地決策的主要關鍵。因此，須展
現專業價值，善用土地條件，提高業主購地階段
出價的競爭力與未來推案的產品優勢。

⚫代銷：業主面向市場的窗口。購地階段的產品定
位與價位擬議，不僅影響購地可行性，更奠定未
來推案順銷的基礎。因此，須發揮市場的靈敏度，
以掌握市場動態、創造產品價值。

結 論

90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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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

Ⅲ.建地開發的分工與整合

綜合上述購地階段作業說明，可知土地開發是土開團隊的協同作業。其中：

⚫代書：業主購地的把關者。於購地階段應精確掌握
基地的產權、地政因素，並以專業能力協助業主作
業，確保標的得以產權清楚的順利移轉、完成交易。

⚫仲介：土地資料的主要來源與交易媒合的橋樑。除
應配合業主的需求，篩選提供適合的標的外，並應
具備基本的土地開發素養，以專業與服務，協調撮
合雙方，提高成交績效！

總之，土地開發是建築相關行業的團隊作業，團隊成
員於本購地階段，應該展現各自的專業價值，善盡專
業分工的本分，群策群力。以迅速、確實的優勢執行
力，搶得購地先機，進而順利推案完銷，以共創購地
佳績，共享開發成就！

91,

專業分工，相輔相成，共創購地佳績，共享開發成就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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